
 河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2014年工作进度计划

	时   间
	工作内容
	责任部门（人）
	相 关 要 求

	1月10日
	发放毕业证书
	省招办
薛  玲
段  蕾
	做好发放记录，防止错发、漏发。

	1月29日前
	下发上半年报名数据
	省招办
胡世和
张治彦
	做好开考课程与日程的核对；对转考考生的所属市、县进行调整。

	2月20日前
	编制、公布下半年考试日程安排表和使用教材表
	省招办
周火明
宋  杰
	公布的考试日程安排和使用教材要准确。

	2月25日—
3月7日
	自学考试网上报名
	省招办
胡世和
张治彦
	报名系统开通；网络管理值班；做好报名咨询工作。

	3月3日前
	上报电子商务
证书申请表
	省招办
张玉玲
	按要求报送

	3月3日—
7日
	首次报名者到现场确认、照相
	市（县）招办、
各报名确认点
	重点采集好考生的报名报考信息，认真进行核对，做好教材征订工作。

	3月15日前
	清理题库，安排完成本省命题工作
	省招办
周火明
袁启德
张韶华
	根据考试日程安排编制命题计划，根据题库清理情况明确命题任务；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安排完成命题工作。

	3月19日—
20日
	全省统一编排考场
	市（县）招办
	核对报名数据。统一编排考场。

	3月23日—
26日
	整理全省报考数据
	省招办
胡世和
张治彦
	整理印刷数据；准考证制作信息交服务中心处理。

	3月30日前
	非学历证书考试报名
	行业协会
市（县）招办
	加强联系和沟通，为考生提供优质服务。

	4月2日前
	召开全省自学考试评卷工作会议
	周火明
袁启德
张韶华
	明确各校评卷任务，安排部署评卷工作，提出相关要求。

	4月5日—
20日
	进厂印制自学考试上半年试卷
	省招办
周火明
袁启德
张韶华
	落实保密规定,严格印刷各流程监督检查，认真组织审核,确保印装质量。

	4月7日前
	上报非学历证书考试编场数据
	市招办
	按照考务要求,及时、准确上报编场数据。

	4月上旬
	召开全省自学考试考务工作会议
	省招办
岳文娟
张治彦
于贵军
	安排考务工作,落实加强考试管理的措施,制定巡视方案。

	4月 4日—
 24 日
	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水平考试网上报名
	省招办
考  点
	网络管理值班；接受报名政策咨询；确认报名及收费。

	4月16日
	召开各市（县）招办接卷负责人会议
	省招办
张治彦
于贵军
	考试有关问题的说明，检查领卷车辆及押运人员情况。

	4月17日
	发放试卷
	省招办
周火明
	各市（县）招办要认真清点数量；核对课程代码、课程名称、考试时间。

	4月19日—
20日
	全国统一考试  
	省招办
市（县）招办
	加强巡视检查，净化考试周边环境，24小时值班，设立举报电话；认真做好违纪考生信息的告知和上报工作；坚持重大事情及时报告制度。

	4月22日
	交接答卷，上报本次考试违纪作弊考生名单和数据盘
	省招办
市（县）招办
评卷学校
	市（县）招办当日11：00前到达交卷地点；评卷院校要在当日9：00前到达。

	4月23日—
5月2日
	评阅答卷
	省招办
周火明
张韶华
评卷院校
	加强试卷保管室建设，24小时值班；掌握工作进度，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评卷工作任务。评卷场所必须有两个以上摄像头，评卷过程录像要保存并刻录光盘交711房间。

	5月4日
	主考院校上报试卷评估报告
	省招办
主考学校
	严格按要求上报

	5月5日
	评阅后答卷的交接
	省招办
张治彦
于贵军
评卷院校
登分单位
	登分点认真清点试卷科目、数量、验收有无破损；地点郑州轻工业学院。

	
5月10日前
	全省统一登统分数，打印成绩校对册
	省招办 
胡世和
张治彦
于贵军
登分单位
	抱卷上机，登统两遍。不准私自查阅分数，严禁登分信息泄漏。

	5月10日—
13日
	复核试卷
	郑州轻工业学院、市(县)招办
	依据登分册，按照统一要求，逐份复核。严禁私自发布成绩信息。

	5月12日—15日
	上报实践环节成绩
	省招办
主考学校
	上报前认真反复核对、检查有无漏报、错报等现象。

	5月14日—
17日
	集中处理当次成绩
	省招办
胡世和
张治彦
于贵军
登分单位
	全省统一作违纪信息处理。

	5月16前
	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水平考试发卷
非学历证书考试发卷
	省招办
张玉玲

	各市（县）招办要认真核对课程代码、课程名称、考试时间。

	5月17日—
19日
	非学历证书考试、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水平考试
	省招办
市（县）招办
考点
	加强巡视检查，净化考试周边环境，认真值班，设立举报电话；认真做好违纪考生信息的告知和上报工作；坚持重大事情及时报告制度。

	5月19日
	交接非学历证书考试答卷，上报违规考生名单
	省招办
市招办

	按考试类别、考试科目分别清点打捆。

	5月23日前
	上报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水平考试考后资料
	
市（县）招办

	按要求整理上报。

	5月21日—
23日
	公布自学考试成绩；发放课程合格证；同时各地办理考籍变更手续（免考、转考等）
	省招办
市（县）招办
	各市（县）招办要及早宣传，让考生及时办理，不得擅自压缩服务时间。

	5月28日—
30日
	各市（县）招办到省招办办理考籍变更手续
	省招办
胡世和、张治彦
市（县）招办
	对各市（县）招办上报的变更数据进行审核修改。

	6月6日前
	下发初选毕业生数据
	省招办
胡世和
	对照各专业毕业条件初选毕业生。

	6月9日前
	向全国考办申请开考新专业
	省招办
周火明
宋  杰
主考学校
	加强对新开专业的论证；及时向全国考办申请开考。

	6月10日前
	反馈初审毕业生情况
	有关主考学校
	认真审核，按时反馈

	6月11日—
13日
	接受考生毕业申请
	市（县）招办
	尽早宣传，希能尽数办理。

	6月13前
	召开助学专业考务会议
	市、（县）招办
	市、县招办召开考务会，安排巡视工作，指导高职高专院校组织考试工作。

	6月15日
	助学专业考试
	省、市招办、主考学校、高职高专院校
	加强巡视检查,认真值班,设立举报电话;认真做好违纪考生信息的告知和上报工作;坚持重大事情及时报告制度。

	6月25日—7月4日
	统一审查毕业生资格，毕业生电子注册；打印毕业证书及毕业生登记表;加盖省考委印章。
	省招办
岳文娟 
张治彦
于贵军
市（县）招办
主考院校
	三方联合办公，发现问题当场解决；市（县）招办应带齐毕业生的原始材料。

	6月底前
	申报下半年考试全国统考试题
	省招办
周火明、张韶华
	根据考试日程安排，按国家规定的程序和时间上报。

	7月4日—
9日
	主考院校在毕业证及毕业生登记表上副署印章
	主考院校
	对外省的主考院校有关单位要提前做好相关工作。

	7月10日
	发放毕业证书
	省招办
薛  玲
段  蕾
	做好发放记录，防止错发、漏发。

	7月20日前	
	制作下发下半年报名数据
	省招办
张治彦
胡世和
	做好开考课程与日程的核对；对转考考生的所属市、县进行调整。

	8月20日前
	编制、公布来年上半年考试日程安排表和使用教材表
	省招办
周火明
宋  杰
	公布的考试日程安排和使用教材要准确

	9月1日前
	上报电子商务证书申请表
	省招办
张玉玲
	按要求报送

	9月1日—
12日 
	自学考试网上报名
	省招办
胡世和
张治彦
	报名系统开通；网络管理值班；接受报名政策咨询。

	9月9日—
12日
	首次报名者到报名现场确认、照相
	市（县）招办
各报名确认点
	重点采集好考生的报名报考信息，认真核对。做好教材征订工作。

	9月15日前
	安排完成本省命题工作
	省招办
周火明
袁启德
张韶华
	根据考试日程安排编制命题计划，根据题库清理情况明确命题任务；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安排完成命题工作。

	9月23日—
24日
	全省统一编排考场
	市（县）招办
	核对报名数据，统一编排考场。

	9月25日—
26日
	整理全省报考数据
	省招办
胡世和
张治彦
	整理印刷数据，准考证制作信息交服务中心处理。


	9月26日前
	非学历证书考试报名
	行业协会
市（县）招办
	加强联系和沟通，为考生提供优质服务。

	9月30日前
	上报非学历证书考试编场数据
	市招办
	按照教务要求，及时、准确上报编场数据。

	10月7日—
19日
	进厂印制下半年自学考试试卷
	省招办
周火明
袁启德
张韶华
	落实保密规定,严格印刷各流程监督检查，认真组织审核,确保印装质量。

	10月 9 日—
28日
	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水平考试网上报名
	省招办
考点
	网络管理值班；接受报名政策咨询；确认报名及收费

	10月中旬
	召开全省自学考试考务工作会议
	省招办
岳文娟
张治彦
于贵军
	安排考务工作,落实加强考试管理的措施,制定巡视方案。评卷工作安排及相关要求。

	10月15日
	召开各市（县）招办接卷负责人会议
	省招办
张治彦
于贵军
	考试有关问题的说明，检查领卷车辆及押运人员情况

	10月16日
	发放试卷
	省招办
周火明
	各市（县）招办要认真清点数量；核对课程代码、课程名称、考试时间。

	10月18—
19日
	全国统一考试
	省招办
市（县）招办
	加强巡视检查，净化考试周边环境，24小时值班，设立举报电话；认真做好违纪考生信息的告知和上报工作；坚持重大事情及时报告制度。

	10月21日
	交接答卷，上报当次考试违纪舞弊考生名册和数据盘
	省招办
市（县）招办
评卷学校
	市（县）招办当日10：00前到达交卷地点；评卷院校要在当日9：00前到达。

	10月22日—
29日
	评阅答卷
	省招办
周火明
张韶华
评卷院校
	加强试卷保管室建设，24小时值班；掌握工作进度，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评卷工作任务。评卷场所必须有两个以上摄像装备，评卷过程要保存并刻录光盘交711房间。

	10月29日
	主考院校上报试卷评估报告
	省招办
主考学校
	严格按要求上报

	10月30日
	评阅后答卷的交接

	省招办
张治彦
于贵军
评卷院校
登分单位
	登分点认真清点试卷科目、数量、验收有无破损。 

	
11月9日前
	全省统一登统分数，打印成绩校对册
	省招办 
胡世和
张治彦
于贵军
登分单位
	抱卷上机，登统两遍。不准私自查阅分数，严禁登分信息泄漏。

	11月11日—
13日
	复核试卷
	郑州轻工业学院
市（县）招办
	依据登分册，按照省里的统一要求，逐份复核。严禁私自发布成绩信息。

	11月11日—14日
	上报实践环节成绩
	省招办
主考学校
	上报前认真反复核对、检查有无漏报、错报等现象。

	11月14日前
	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水平考试发卷
非学历证书考试发卷
	省招办
张玉玲
	各市（县）招办要认真核对课程代码、课程名称、考试时间。

	11月14日—
19日
	集中处理当次成绩 
	省招办
胡世和
张治彦
于贵军
登分单位
	全省统一作违纪信息处理。

	11月15日—
17日
	非学历证书考试、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水平考试
	省招办
市（县）招办
考点
	加强巡视检查，净化考试周边环境，24小时值班，设立举报电话；认真做好违纪考生信息的告知和上报工作；坚持重大事情及时报告制度。

	11月17日
	交接非学历证书考试答卷，上报违规考生名单
	省招办
市招办

	按考试类别、考试科目分别清点打捆。

	11月21日前
	上报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水平考试考后资料
	市（县）招办

	按要求整理上报。

	11月25日—
27日
	公布自学考试当次成绩；发放课程合格证；同时各地办理考籍变更手续（免考、转考、合并考号等）
	省招办
市（县）招办
	各市（县）招办要及早宣传，让考生及时办理。各地不得擅自压缩服务时间。

	12月2日—
4日
	各市（县）招办到省招办办理考籍变更手续
	省招办
胡世和
张治彦
市（县）招办
	对各市（县）招办上报的变更数据进行审核修改。

	12月4日前
	召开助学专业考务会议
	市、（县）招办
	市、县招办召开考务会，安排巡视工作，指导高职高专院校组织考试工作。

	12月6日
	助学专业考试
	省、市招办、主考学校、高职高专院校
	加强巡视检查,认真值班,设立举报电话;认真做好违纪考生信息的告知和上报工作;坚持重大事情及时报告制度。

	12月6日前
	下发初选毕业生名单
	省招办
胡世和
	对照各专业毕业条件初选毕业生。

	12月9日前
	向全国考办申请开考新专业
	省招办
周火明
宋  杰
主考学校
	加强对新开专业的论证；及时向全国考办申请开考。

	12月10日前
	反馈初审毕业生情况
	有关主考学校
	认真审核，按时反馈

	12月9日—
11日
	接受考生毕业申请
	市（县）招办
	尽早宣传，希能尽数办理。

	12月18日—
28日

	统一审查毕业生资格，毕业生电子注册；打印毕业证书及毕业生登记表；加盖自考委印章。
	省招办
岳文娟 
张治彦
薛  玲
于贵军
市（县）招办
主考院校
	三方联合办公，发现问题当场解决；市（县）招办要尽量带齐毕业生的原始材料依据。

	12月29日到2015年元月2日
	主考院校在毕业证及毕业生登记表上副署印章
	主考院校
	对外省的主考院校有关单位要提前做好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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